
 

臺中市 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語文(閩南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認證培訓計畫 

一、依據： 

（一）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11月4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45505653號函。 

二、目的： 

（一）透過本土語文教學師資培訓及檢核活動，提升本市本土語教學教師教學知能。 

（二）辦理本土語文教學支援人員能力認證工作，以儲備師資，提高本土語文教學品質，

並鼓勵全民學習，落實本土語文傳承的任務。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協辦單位：臺中市本土語文指導員 

（四）承辦學校：臺中市東區臺中國小(臺中市東區台中路 153號) 

                臺中市立烏日國民中學(臺中市烏日區新興路 457號) 

四、參與對象及資格(依優先順序錄取)： 

（一）臺中市民： 

1.通過臺灣台語本土語言能力認證且持有中高級以上證書正本。 

2.未持有教師證或未現/曾任教師職之人員。 

（二）具教師身分者： 

1.通過臺灣台語本土語言能力認證且持有中高級以上證書正本。 

2.持有國小教育階段以上的教師證及 3年內曾任臺中市內教師職者。 

（三）具本土語文專長教師身分者： 

1.通過臺灣台語本土語言能力認證且持有中高級以上證書正本。 

2.具本土語文專長教師證正本(國小加註專長或國中加科登記)。 

3.持有國小教育階段以上的教師證及 3年內曾任臺中市內教師職者。 

（四）高級中等學校教學支援人員、他縣市教學支援人員： 

1.通過臺灣台語本土語言能力認證且持有中高級以上證書正本。 

2.持有高級中等學校教學支援人員證書或他縣市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證書且 1 年內

仍有任教本土語文課程事實者。 

3.預計於臺中市設籍或居住並於臺中市學校任教本土語文課程者。 

五、認證辦法：認證工作二階段均合格者，頒發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合格證書。 

（一）第一階段：報名及資格審查。 

（二）第二階段：通過第一階段認證之人員，須參加專業培訓課程，培訓總成績達 80分



 

者為合格(課程表如附件 1)。 

1.臺中市民：單一教育階段 36小時認證培訓課程(含教育專業課程 12小時及本土

語文專門課程 24 小時)，若欲同時取得國中、國小教育階段註記者，需加修另

一學習階段 14小時課程(總計 50小時)。 

2.具教師身分者：得免修教育專業課程 12小時，仍需依課程架構修習本土語文專

門課程 24小時，若欲同時取得國中、國小教育階段註記者，需加修另一學習階

段 14小時課程(總計 38小時)。 

3.具本土語文專長教師身分者：得免修 22小時共同課程，但應參加所欲取得之教

育階段 14小時分組課程，若欲同時取得國中、國小教育階段註記者，皆需修習

各學習階段分組課程(總計 28小時)。 

4.高級中等學校教學支援人員、他縣市教學支援人員：得免修共同課程之本土語文

專門課程 10小時，仍需依課程架構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及該分組課程之本土語文

專門課程 26小時，若欲同時取得國中、國小教育階段註記者，需加修另一學習

階段 14小時課程(總計 40小時)。 

六、報名資格審查及錄取人數：  

（一）日期：即日起至 115年 6月 22日(星期一)前郵戳為憑。 

（二）郵寄地點：臺中市西屯區何厝國小本土語文指導員辦公室(407臺中市西屯區重慶

路 1號)。 

（三）錄取人數上限：預計國小場次 60人次、國中場次 60人次，總計 120人次。 

七、報名方式： 

請先至下列表單填寫報名資料: https://forms.gle/ADpMkmxnZwHcGNkK6 

，並備妥紙本報名表及以下證件(國民身分證、最高學歷畢業證書、本土語言能力合格

證書、切結書)每人均須備妥影本乙份郵寄報名，由承辦單位收存備查。若有改名者，亦

請附上戶口名簿影本佐證之。 

寄送資料若有缺件，錄取順序將會排至備取，請務必確認報名表上之行動電話號碼無

誤，臺中市本土語文指導員將會依序電聯通知，以利學員限時補件。 

（一）臺中市民： 

1.報名表(如附件 2)。 

2.國民身分證（影本貼至報名表背面）。 

3.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4.本土語言中高級(含)以上能力認證合格證書。 

5.切結書(如附件 3)。 

（二）具教師身分者：除項目(一)五項證件資料外，另於報名時檢具以下證件： 

1.教師證。 

2.3年內曾任臺中市內教師職之在職服務證明(需有課程任教事實)。 



 

（三）具本土語文專長教師身分者：除項目(一)五項證件資料外，另於報名時檢具以下證

件： 

1.本土語文專長教師證(國小加註專長或國中加科登記)。 

2.3年內曾任臺中市內教師職之在職服務證明(需有課程任教事實)。 

（四）高級中等學校教學支援人員、他縣市教學支援人員：除項目(一)五項證件資料外，

另於報名時檢具證件： 

1.高級中等學校教學支援人員證書或他縣市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證書。 

2.1年內學校服務證明(需有本土語文課程任教事實)。 

八、培訓日期及地點：  

（一）日期： 

1.共同課程：115 年 7月 1日至 7月 3日，共 3天，計 22小時。 

2.國小分組課程：115年 7月 6日至 7月 7日，共 2天，計 14小時。 

3.國中分組課程：115年 7月 9日至 7月 10日，共 2天，計 14小時。 

*證書加註國小資格：共同課程 22小時+國小分組課程 14小時，計 36小時。 

*證書加註國中資格：共同課程 22小時+國中分組課程 14小時，計 36小時。 

*同時加註國中、國小：共同課程 22小時+國小 14小時+國中 14小時，計 50小時。 

（二）地點： 

1.共同課程、國小分組課程：臺中市東區臺中國小(臺中市東區台中路 153號)。 

2.國中分組課程：臺中市立烏日國民中學(臺中市烏日區新興路 457號)。 

九、附則： 

（一）本次培訓「共同課程」部分需全數完成，缺課超過 2 小時則取消獲得證書資格；

「分組課程」則須全程參與且不得因任何理由請假之。 

（二）若學員未明確於報名表上特別註記，將一律視同國中、國小分組課程均參加之。 

（三）本次培訓的錄取名單經書面審核後，將於開課前一個月內同步公告於本府教育局全

球資訊網。 

（四）通過認證者將納入本府教育局本土教育資源網-合格本土語文教師資料庫，惟無協

助分發任教學校之義務。 

（五）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之教學績效，應受相關單位之教學評鑑及檢核。 

（六）如遇颱風或其他天災，研習當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本市公告「停止上課」，本研

習將停止辦理或改由線上授課。請參與人員密切注意本府教育局全球資訊網資訊

及自身安全。 

十、經費：本計畫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十一、獎勵：辦理本活動有功人員由本府教育局另案核定辦理敘獎。 

十二、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臺中市 114學年度本土語文(閩南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培訓 

課程表(共同課程) 

 

  

  日期 

時間 

共同課程(22 小時) 

115/7/1(三) 115/7/2(四) 115/7/3(五) 

08:00~08:50 報到暨開業式 

教育專業課程- 

教學原理與學習策略 

 

講師：林政逸 

(外聘) 

本土語文專門課程- 

本土語文教材教法 

 

講師：張素蓉 

(市內外聘) 

09:00~09:50 
本土語文專門課程- 

議題融入本土語文教學

實務(以性平教育為例) 

講師：王秀娟 

(外聘) 
10:00~10:50 

11:00~11:50 

11:50~13:00 午餐及午休 

13:00~13:50 
教育專業課程- 

學生身心發展及教學應

用 

 

講師：曾娉妍 

(市內外聘) 

教育專業課程- 

班級經營與學生輔導 

 

 

講師：蔡淑芬 

(市內外聘) 

本土語文專門課程- 

本土語文教學媒材與資

源應用 

 

講師：梁淑慧 

(外聘) 

14:00~14:50 

15:00~15:50 

16:00~16:50 賦歸 

備註 

一、  授課地點：東區臺中國小(臺中市東區台中路 153號)。 

二、  第一日及第三日研習時數各為 7小時，第二日研習時數為 8小時，另需

完成國小或國中分組研習課程並通過筆試(第三日課程結束後)及試教

者（培訓總成績達 80分者），方可發給教學支援人員認證合格證書。 

三、  若因課程需要或授課老師當天無法前來授課，得彈性調整之。 

四、  未盡事宜請洽本市本土語文指導員辦公室(04-23136728)。 



 

臺中市 114學年度本土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培訓 

課程表(國小、國中分組課程) 

 

  

  日期 

時間 
國小分組課程(14小時) 國中分組課程(14小時) 

115/7/6(一) 115/7/7(二) 115/7/9(四) 115/7/10(五) 

08:00~08:50 報到 

09:00~09:50 
本土語文專門課程- 

本土語文課程綱要解

讀 

 

講師：程俊源 

(外聘) 

本土語文專門課程- 

本土語文書寫系統教

學 

 

講師：李  亭 

(市內外聘) 

本土語文專門課程- 

本土語文課程綱要解

讀 

 

講師：蕭珠慧 

(市內外聘) 

本土語文專門課程- 

本土語文書寫系統教

學 

 

講師：李  亭 

(市內外聘) 

10:00~10:50 

11:00~11:50 

11:50~13:00 午餐及午休 

13:00~13:50 
本土語文專門課程- 

本土語文教學與評量

設計 

 

講師：蘇純瑩 

(市內外聘) 

本土語文專門課程- 

教學演練與實作 

 

 

講師：李  亭 

(市內外聘) 

本土語文專門課程- 

本土語文教學與評量

設計 

 

講師：蕭珠慧 

(市內外聘) 

本土語文專門課程- 

教學演練與實作 

 

 

講師：李  亭 

(市內外聘) 

14:00~14:50 

15:00~15:50 

16:00~16:50 

備註 

一、分組課程分為閩南語國小組及國中組，授課地點如下： 

國小組：東區臺中國小(04-22815103，臺中市東區台中路 153號) 

國中組：市立烏日國中(04-23381009，臺中市烏日區新興路 457號) 

二、第四日至第七日研習時數均為 7小時，完成各組研習課程並通過筆試及試教者（培

訓總成績達 80分者），方可發給教學支援人員認證合格證書。 

三、若因課程需要或授課老師當天無法前來授課，得彈性調整之。 

四、未盡事宜請洽本市本土語文指導員辦公室(04-23136728)。 



 

附件 2 

臺中市 114學年度本土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教支老師)認證培訓計畫 

報名表 

編號：＿＿＿ 

姓  名  性別  出生 年  月   日 

(一吋相片一張）

浮貼處 

身份證字號

(護照號碼) 

 

地址  

電  話 日：              夜：             行動： 

email  

最高學歷 
畢業學校 系  所 修業起迄年月 日（夜）間部 證書字號 
     

相
關
（
教
學
） 

經
歷 

服務單位 擔任職務 工作(教學)性質 服務期間 備  註 

     

     

     

     

語別階段 □閩南語文     □國小 □國中 (可重複勾選) 

繳驗證件 

(請打 V) 

□國民身份證．□畢業證書．□教師證．□切結書 

□資格證明文件(概述：                         ） 

□經歷證明文件□其他證件（             ） 

報名

人 

簽章 

 

第一階段 

資格審查

簽章 

□合格．□不合格 委員簽名： 

□合格．□不合格 委員簽名： 

□通過 

□不通過 

第二階段 

筆試成績 

□合格．□不合格 委員簽名： 

□合格．□不合格 委員簽名： 

□通過 

□不通過 

第二階段 

試教成績 

□合格．□不合格 委員簽名： 

□合格．□不合格 委員簽名： 

□通過 

□不通過 

試教不合

格原因 

 

是否核發

證書 
□合格，證書編號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不合格 



 

附件 3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                     （申請人姓名）報名參加臺中市

114 學年度本土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培訓，已詳閱認證作業內

容，茲切結下列事項： 

一、所附證件正本與影印相符，如有不實本人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並

無異議放棄認證通過及應聘資格。 

二、如所附為外國學歷證件，經教育部國外學歷查證要點規定查證

有不符或不予認定情事時，本人無條件放棄認證通過及應聘資

格。 

此  致 

臺中市 114學年度本土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小組 

 

 立切結書人：                (簽名)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4 

委    託    書 

本人           因故無法親自報名，今委託             君代理 

報名臺中市 114學年度本土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培訓。 

 

此致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委託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受委託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